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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在社區化思潮中身心障礙團體現實體驗 

  從世界的發展思潮來看，六○年代社區發展的議題在聯合國的支持之

下，開始在全世界各地大力的被推動，社區發展的整體目標定位在於促進社

群的關係，培養居民獨立自主的精神，同時也增強社會責任感，建立和諧團

結的社區，並鼓勵所有的個人參與解決社區的問題，進而改善社會生活的品

質。值此之際，有關身心障礙者的去機構化運動也同時開始被倡導，有關身

心障礙者有權利回歸社區生活參與社區活動的討論開始形成，在國際社會中

這些討論從六十年代便開始發展，但在台灣的社群當中卻一直是未被重視的

區塊，直到社會更民主開放之後。 

  從台灣的發展階段中，我個人認為有二個重要的歷史階段，深深的影響

著台灣的社區發展工作。其中一個是台灣未退出聯合國的時期，在這個時期

中，台灣透過聯合國對社區發展的倡議、支持與人才訓練的協力，也開始致

力社區發展工作。另一個重要的關鍵則是政治的解嚴，政治解嚴之後，人民

才真正擁有結社的自由，可以參與公共議題討論與執行的自由，才開始真正

要建立與社區社群的歸屬感。 

  社區發展強調自助和互助，也鼓勵社區中的人應運用在地的資源，動原

社區的力量去解決本來就存在在社區中的問題及協助所有在社區中需要協

助的人(包括老人、兒童、婦女、青少年、身心障礙者、單親家庭…等) ，讓

社區發揮自助與照顧能力，是社區發展的一項重要目標與策略。而在要讓社

                                                 
*本文作者林惠芳為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秘書長。 

 (2)2-1



區發擇自助能力，就必須先建構出社區聯絡和互助的網絡。要讓有能力的人

士為被忽視或有需要協助的人提供協助。這些目標的達成，在在都需要社區

中的個人、家庭、群體被組織起來。然而在台灣因著快速成長的企圖，因著

工業化發展強調便捷、追求速度的結果，產生了強調生存競爭大於共榮共存

的現象。而家庭結構、鄰里關係等也在這個過程中，快速的變遷，區域中的

弱勢者在生存競爭之下，漸漸的被忽視了。 

  在解嚴之後，許多的身心障礙者組成的組織或是心智障礙者家屬的組織

才開始發展起來。這些組織建立之後的第一個要務便是企圖拉近大眾對身心

障礙者的真實認知。我們可以從這些身心障礙團體組織的歷來工作計畫中清

楚的看到，幾乎組織成立的初期投入最多力量的便是社會的宣導。 

  從國際經驗來看，隨著人們對障礙者認知看法的改變，障礙者的代名詞

從殘廢到障礙到失能乃至於到目前所謂的挑戰者，均反應了時代中的社群對

於障礙者的看法，也形成了參與社會上的各項支持與協助。國際上先進國家

的發展速度是如此，但在台灣卻沒有那麼的順利。因為直到目前為止，我們

仍可以看到當有身心障礙者的服務機構要建立或是學校要設校的時候，居民

的抗爭、反對行動依然存在；當我們在為身心障礙者爭取一個無障礙的活動

空間或生存環境時仍面臨許多人不解或覺得與自己毫不相干的現象；當我們

為了身心障礙者工作權的落實而努力的時候，仍有不少人質疑，國家投入經

費在身心障礙者的服務究竟是為了什麼。我們仍看到社會對於身心障礙者的

存在還是沒有辦法正視的。 

  期待營造一個共存共融的社群環境是所有身心障礙團體致力的發展目

標。因此在工作的重點上，除了社會觀念的宣導之外，也開始大力的爭取發

言的空間；開始經營如何對政策立法有更多的參與(如：身心障礙團體參與

了幾個國家重大法案的推動)；開始挑戰舊有的觀念限制及服務方式，同時

研發各項社區化的照顧服務模式。從民國八十三年的全國社會福利會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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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身心障礙團體就不斷的在各個場合中提倡社區照顧的概念，也在民國八

十六年的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中，給予社區化服務能夠積極發展的法定地位。 

  當這些法定地位都被確立後，由於社區意識並沒有被完全建立起來，所

以許多時候對於身心障礙者提供各項支持的多半只有身心障礙團體及政府

部門。在對外部的倡導未能有快速改變觀念之下，我們看到有些身心障礙團

體開始發展內部組織，團體將重點力量從對外部的宣導與對話轉而發展組織

內部的自助互助觀念。而有些則仍積極的進行社區教育的工作，企圖讓更多

社區的住民能有集體對身心障礙者的共識。從中華民國殘障聯盟在今年度進

行針對社區居民反對身心障礙者入住社區的相關研究發現，未來對於社區教

育的進行仍應是重要的工作方向。增加更多的對話或許會是一個改善現有關

係的良方。  

貳、智障者家長組織投入社區經營的經驗分享 

  各地方家長組織在台灣是在政治解嚴之後開始有了快速的發展，在組織

之初受到過去對於集會結社的負向烙印的影響，家長的參與組織事實上是不

易達成的。但一旦參與團體瞭解集眾人之力是可以達成一些改變之後，家長

便把長期以來未受到國家社會支持的心情及強烈的需要，盡可能的向外吐

露。受到家長組織發展的內外在環境的改變，在台灣各地方家長組織在名地

方扮演的角色因此發展出二個主要的工作重點。一是對內部家長及心智障礙

者需求的回應；另一則是對外部社會環境的倡導與教育。 

  從對家長及心智障礙者的需求回應來看，各地家長組織扮演起第一個角

色是資訊傳遞的角色及關懷家庭需要的角色，透過組成家庭聯絡網，透過熱

心的家長義務性的協助組織發布訊息及搜集家長需求及對組織的意見，而使

組織在資訊傳遞及需求的瞭解上有了一個互動的管道。所有的聯絡人或稱核

心委員均是家長，他們主動定期聚會或是經由各種不同的連繫方式交換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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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資訊，也共同討論解決的策略，同時與協會配合推動發展在地的服務項

目，也影響了區域內志願服務人力的參與與投入， 

  第二個角色是回應了家長的需求而推動的服務提供角色，目前各地方家

長組織多多少少除了交換經驗、傳遞訊息及提供需求之外，更重要需面臨的

是當家長需要呈現之後如何處理的問題。因應這樣的現象家長組織在各地發

展出二項功能，一是直接提供服務的角色，另一個是倡導服務提供的角色，

也就是家長組織在地方的第三個角色。 

  服務的不足常是受到法令不完備的限制，也受到觀念問題的影響所致，

因此家長組織在地方的重要角色是進行社會倡導及政府部門遊說。社會觀念

的倡導在地方組織通常透過媒體的運用及把握校園宣導的機會。總會在中央

立法努力讓家長組織在地方的參與更有法定地位及機會，而地方家長組織則

運用這些機會實際執行社區觀念及校園觀念的宣導以及參與相關政府部門

的各委員會以增加對話的空間與機會。進而影響服務類型的擴大與發展。 

  在直接提供服務角色的扮演上也可以看到各地家長組織依家長需求迫

切程度及與總會研發服務的配合，紛紛提供以解決家長喘息為主的臨時暨短

期托育服務、解決離開校園之後心智障礙者的工作訓練問題的庇護工場或是

職前訓練課程、為爭取發展黃金時期減少因二次障礙造成更大障礙的學前日

間托育及訓練服務。在服務不足的地區，家長組織提供的直接服務，確實滿

足了部份家長的需求，同時家長組織也因自行提供服務，累積了一些經驗與

瞭解，而促成協助服務監督執行角色的發揮。 

  整體來說，智障家長組織過去所努力的在內部動員方面有一些些的成

就，但仍不乏有許多亟待處理的問題，如：如何動員更多非心智障礙者的家

庭共同來關注社區中有需要協助的心智障礙者；如何讓社區中的心智障礙者

能善用自己的優勢來參與社區的一切活動；如何讓社區中的資源得到充權與

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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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社會的改變並非一朝一夕就可以達成，身心障礙團體的發展與各項致力

對於共融社會的達成是一股關鍵的力量，惟有持續不斷的前進社會才能更朝

品質提昇的路上行去，而困難的橫生是一種必然，邀請更多共存生態中的夥

伴的加入才能在這一段發展的路上不顯孤單!! 


